忆同窗好友张应春烈士
柳静（均权）
以我耋老，记忆已差，沧海桑田，忘怀颇多，惟对应春为人及琐事若干，印象至深，迄今历历在目，犹如昨日。

　　应春字蓉城，别号秋石，一九○一年十一月生(公历十一月为农历十月,农谚有“十月应小春”之说，故名应春)。江苏省吴江县北厍葫芦兜人（现属黎星大队）。应春少年时就学于黎里女子中学，她同我上课同桌而坐，放学结伴返家，过从甚密。从应春在校几件琐事中，也能见其优良本质。
应春在校勤奋好学，学业成绩良好，数学尤佳；为人爽直，诚以待人；秉性刚强，嫉恶如仇。凡应春之师长、同窗，无不留有深刻印象。

当时教室中设课堂日志一册，供值日生填写，内容有每日课程、班级情况等，还应填写年、月、日及曜日。民国五年，袁世凯称帝，改年号为“洪宪”。校方命学生记课堂日志时，须将民国改为“洪宪”，但应春与我商量后，坚决反对，不愿改称，并大骂袁贼倒行逆施，在校中造成影响颇大。其时应春之父张都金先生在该校任教，曾亲自劝说我们要服从校方决定，但我们始终未从。

应春初来校就读时，同窗或认为她会倚仗其父势，做些不守规则之事，或不能与同窗和睦相处，轻视他人。事实上应春平时严守校规，尊敬师长，爱护同窗，好学不已，一丝不苟。一天适逢应春华诞，课毕仍在教室中徘徊，冥思苦想，迟迟不愿返家。我问其缘由，原来还有一数学题未能解出。直至她独自完成作业后，才偕我雀跃而归。

我幼时体弱多病，小学毕业后，家母不允送我至苏、沪学习，故留原校再读一年，得与应春多一年共读机会。（当时实行复式教学，一个教室中有年级若干，她比我后学一年。）一日，我身穿兰底白花布新马夹上学。课后，应春即邀我至操场，曰：“料汝以为已经毕业，可不穿校服。汝虽已毕业，仍在本校读书，仍为本校学生，仍要遵守校规，切勿违反规则。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乃封建意识，我辈要勤奋学习，要争女权，要以天下为己任。汝为何名‘均权’？令兄亚子为何与汝姐妹三人取名‘平权’、‘公权’、‘均权’？汝该顾名思义！”当时我深感有愧，连声诺诺。

应春于上海女子体育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，赴厦门鼓浪屿担任教职。有一年暑假，应春小腿患丹毒，回芦墟镇诊治，我曾前往探望。在言谈中，她对当时国事日非，帝国列强侵华，国内军阀连年混战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深感痛心，忧国忧民之情，溢于言表，并认为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病愈后，应春赋闲在乡，我把她介绍给家兄亚子。果然，他们谈得十分投机，共同语言颇多，后来她又结识了爱国民主人士朱季恂和中共党员侯绍裘同志。

国共合作时期，亚子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，绍裘为副部长，应春任妇女部长，同时参加共产党。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，应春遂即失踪，后知遇害。传闻应春被置于麻袋中，为乱刀刺死，最后沉江灭迹，或云受绞刑而死。恶耗传来，我真如万箭攒心，热泪酸辛。其时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，亚子兄亦遭通缉，被迫东渡日本。我曾设法把此事告知家兄。后知亚子兄亦得此恶讯，并书有七绝一首。六月十日夜梦张秋石女士，翌晨闻其噩耗，感成一绝：“血花红染好胭脂，英绝眉痕入梦时；挥手人天成永诀，可怜南八是男儿。”为寄托我们对革命烈士之哀思，为表示对反动当局之愤恨，同志、亲人、好友在黎里为应春建衣冠冢。
雄鸡一唱天下白。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。如今，日出乌云散，全国人民为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而努力奋斗。愿往事回忆，点点老泪，化作翠柏一株，植于烈士墓前，告慰英灵，应春同学，汝之遗愿实现矣！烈士精神，永垂不朽！

